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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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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會議審議通過了以下議案： 

一、審議通過《關於提名獨立董事候選人的議案》 

本公司三位獨立董事朱武祥先生、陳少華先生及喬文駿先生任期將于 2009

年 7月 21日屆滿六年並擬屆時離任。公司第四屆董事會提名曲曉輝女士、陳乃

蔚先生、魏煒先生為公司第四屆董事會獨立董事候選人，任期自 2009年 7月 22

日至第四屆董事會屆滿之日（即 2010年 3月 29日），並同意將前述獨立董事候

選人提交公司二零零九年第一次臨時股東大會選舉。 

表決情況：同意 14票，反對 0票，棄權 0票。 

（上述獨立董事候選人簡歷詳見附件 1；獨立董事提名人聲明詳見附件 2；

三名獨立董事候選人聲明詳見附件 3。） 

公司獨立董事朱武祥先生、陳少華先生、喬文駿先生、糜正琨先生及李勁先

生對提名上述三位獨立董事候選人發表如下獨立意見： 

第四屆董事會提名委員會完成了對推薦的獨立董事人選的資格審查工作，作

出了《第四屆董事會提名委員會關於獨立董事候選人的建議》，並已提交董事會

審議通過，整個過程符合有關法律法規的規定。此次獨立董事候選人的提名程序

和任職資格符合有關法律法規和公司章程的規定。 

 

二、審議通過《公司關於為控股子公司塔中移動有限責任公司提供股權質押

擔保的議案》，並同意將該議案提交公司 2009年第一次臨時股東大會審議。決議

內容如下： 

1、 同意公司以其持有的塔中移動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塔中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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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股份為塔中移動期限為 9年的 7,060萬美元銀行貸款提供股權質押擔

保，擔保期限自《股權質押協議》簽署生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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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獲管理科學與工程博士學位，曾在新疆工學院、新疆大學工作，2004年 7

月至 2006年 6月為北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博士後，2006年 7月至 2007年 9

月任北京大學深圳商學院院長助理。魏先生現兼任深圳市長園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一家在上海證券交易所上市的公司）獨立董事。魏煒先生與本公司或本公司的

控股股東均不存在關聯關係，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也未受過中國證監會及其他

有關部門的處罰和證券交易所懲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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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獨立董事提名人聲明 

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獨立董事提名人聲明 

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現就提名曲曉輝女士、陳乃蔚先生、魏煒先生

為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屆董事會獨立董事候選人發表公開聲明，被提名人

與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之間不存在任何影響被提名人獨立性的關係，具體聲明

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瞭解被提名人職業、學歷、職稱、詳細的工作經歷、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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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往來單位的控股股東單位任職。 

四、被提名人不是國家公務員或擔任獨立董事不違反《公務員法》的相關規

定； 

五、被提名人不是黨的機關、人大機關、政府機關、政協機關、審判機關、

檢察機關等其他列入依照、參照公務員制度管理的機關、單位的現職中央管理幹

部； 

六、被提名人不是已經離職和退（離）休後三年內，且擬在與本人原工作業

務直接相關的上市公司任職的中央管理幹部； 

七、被提名人不是已經離職和退（離）休後三年內，且擬任獨立董事職務未

按規定獲得本人原所在單位黨組（黨委）及中央紀委、中央組織部同意的中央管

理幹部； 

八、被提名人不是已經離職和退（離）休後三年後，且擬任獨立董事職務未

按規定向本人所在單位黨組（黨委）報告並備案的中央管理幹部； 

九、被提名人不是已經離職和退（離）休後三年內，且在原任職務管理地區

和業務範圍內外商持股占 25%以上公司內任職的人員； 

十、包括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在內，被提名人兼任獨立董事的上市公司數

量不超過 5家，在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未連續任職超過六年； 

十一、被提名人已經按照證監會《上市公司高級管理人員培訓工作指引》的

規定取得獨立董事資格證書； 

十二、被提名人當選後，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成員中至少包括三分

之一的獨立董事，且至少有一名獨立董事為會計專業人士； 

十三、本提名人已經根據《深圳證券交易所獨立董事備案辦法》第三條規定

對獨立董事候選人相關情形進行核實。 

本提名人保證上述聲明真實、準確、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

大遺漏；否則，本提名人願意承擔由此引起的法律責任和接受深圳證券交易所的

處分。 

提名人：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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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年 5月 11日 

 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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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本人不在與該公司及其附屬企業或者該公司控股股東及其附屬企業具

有重大業務往來的單位任職，也不在該等有業務往來單位的控股股東單位任職； 

十、本人不是在該公司貸款銀行、供貨商、經銷商單位任職的人員； 

十一、本人沒有從該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東或有利害關係的機構和人員取

得額外的、未予披露的其他利益； 

十二、本人不屬於國家公務員或擔任獨立董事不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公

務員法》相關規定； 

十三、本人不是黨的機關、人大機關、政府機關、政協機關、審判機關、

檢察機關等其他列入依照、參照公務員制度管理的機關、單位的現職中央管理幹

部； 

十四、本人不是已經離職和退（離）休後三年內，且擬在與本人原工作業

務直接相關的上市公司任職的中央管理幹部； 

十五、本人不是已經離職和退（離）休後三年內，且擬任獨立董事職務未

按規定獲得本人原所在單位黨組（黨委）及中央紀委、中央組織部同意的中央管

理幹部； 

十六、本人不是已經離職和退（離）休後三年後，且擬任獨立董事職務未

按規定向本人所在單位黨組（黨委）報告並備案的中央管理幹部； 

十七、本人不是已經離職和退（離）休後三年內，且在原任職務管理地區

和業務範圍內外商持股占 25%以上公司內任職的人員； 

十八、本人不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條規定不得擔

任公司董事情形； 

十九、本人已經按照中國證監會《上市公司高級管理人員培訓工作指引》

的規定取得獨立董事資格證書； 

二十、本人符合該公司章程規定的任職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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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本人向擬任職上市公司提供履歷表等相關個人信息真實，準確，

完整。 

包括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在內，本人兼任獨立董事的上市公司數量不超

過 5家，本人未在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連續任職六年以上。 

鄭重聲明：本人完全清楚獨立董事的職責，保證上述聲明真實、準確、完

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漏；否則，本人願意承擔由此引起的法

律責任和接受深圳證券交易所的處分。深圳證券交易所可依據本聲明確認本人的

任職資格和獨立性。本人在擔任該公司獨立董事期間，將遵守中國證監會和深圳

證券交易所發佈的規章、規則等的規定，確保有足夠的時間和精力勤勉盡責地履

行職責，做出獨立判斷，不受公司主要股東、實際控制人或其他與公司存在利害

關係的單位或個人的影響。 

 

聲明人： 曲曉輝 

2009年 5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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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獨立董事候選人聲明（2） 

 

聲明人陳乃蔚，作為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屆董事會獨立董事候選

人，現公開聲明和保證，本人與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之間不存在任何影響本人

獨立性的關係，具體聲明如下：  

一、最近一年內，本人及本人直系親屬、主要社會關係不在該公司及其附

屬企業任職，本人及本人直系親屬也不在該公司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及其附屬

企業任職； 

二、最近一年內，本人及本人直系親屬沒有直接或間接持有該公司 1%以上

的已發行股份； 

三、最近一年內，本人及本人直系親屬不是該公司前十名股東； 

四、最近一年內，本人及本人直系親屬不在直接或間接持有該公司 5%以上

已發行股份的股東單位任職； 

五、最近一年內，本人及本人直系親屬不在該公司實際控制人、控股股東

的附屬企業任職； 

六、最近一年內，本人及本人直系親屬不在該公司前五名股東單位任職； 

七、最近一年內，本人不是為該公司或其附屬企業、或該公司控股股東提

供財務、法律、管理咨詢、技術咨詢等服務的人員； 

八、最近一年內，本人不是在為該公司提供審計、咨詢、評估、法律、承

銷等服務的機構任職的人員，或雖在該等機構任職但並未參與對該公司相關中介

服務項目且不是該機構的主要負責人或合夥人； 

九、本人不在與該公司及其附屬企業或者該公司控股股東及其附屬企業具

有重大業務往來的單位任職，也不在該等有業務往來單位的控股股東單位任職； 

十、本人不是在該公司貸款銀行、供貨商、經銷商單位任職的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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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本人沒有從該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東或有利害關係的機構和人員取

得額外的、未予披露的其他利益； 

十二、本人不屬於國家公務員或擔任獨立董事不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公

務員法》相關規定； 

十三、本人不是黨的機關、人大機關、政府機關、政協機關、審判機關、

檢察機關等其他列入依照、參照公務員制度管理的機關、單位的現職中央管理幹

部； 

十四、本人不是已經離職和退（離）休後三年內，且擬在與本人原工作業

務直接相關的上市公司任職的中央管理幹部； 

十五、本人不是已經離職和退（離）休後三年內，且擬任獨立董事職務未

按規定獲得本人原所在單位黨組（黨委）及中央紀委、中央組織部同意的中央管

理幹部； 

十六、本人不是已經離職和退（離）休後三年後，且擬任獨立董事職務未

按規定向本人所在單位黨組（黨委）報告並備案的中央管理幹部； 

十七、本人不是已經離職和退（離）休後三年內，且在原任職務管理地區

和業務範圍內外商持股占 25%以上公司內任職的人員； 

十八、本人不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條規定不得擔

任公司董事情形； 

十九、本人已經按照中國證監會《上市公司高級管理人員培訓工作指引》

的規定取得獨立董事資格證書； 

二十、本人符合該公司章程規定的任職條件； 

二十一、本人向擬任職上市公司提供履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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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5家，本人未在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連續任職六年以上。 

鄭重聲明：本人完全清楚獨立董事的職責，保證上述聲明真實、準確、完

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漏；否則，本人願意承擔由此引起的法

律責任和接受深圳證券交易所的處分。深圳證券交易所可依據本聲明確認本人的

任職資格和獨立性。本人在擔任該公司獨立董事期間，將遵守中國證監會和深圳

證券交易所發佈的規章、規則等的規定，確保有足夠的時間和精力勤勉盡責地履

行職責，做出獨立判斷，不受公司主要股東、實際控制人或其他與公司存在利害

關係的單位或個人的影響。 

 

聲明人： 陳乃蔚 

2009年 5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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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獨立董事候選人聲明（3） 

 

聲明人魏煒，作為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屆董事會獨立董事候選人，

現公開聲明和保證，本人與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之間不存在任何影響本人獨立

性的關係，具體聲明如下：  

一、最近一年內，本人及本人直系親屬、主要社會關係不在該公司及其附

屬企業任職，本人及本人直系親屬也不在該公司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及其附屬

企業任職； 

二、最近一年內，本人及本人直系親屬沒有直接或間接持有該公司 1%以上

的已發行股份； 

三、最近一年內，本人及本人直系親屬不是該公司前十名股東； 

四、最近一年內，本人及本人直系親屬不在直接或間接持有該公司 5%以上

已發行股份的股東單位任職； 

五、最近一年內，本人及本人直系親屬不在該公司實際控制人、控股股東

的附屬企業任職； 

六、最近一年內，本人及本人直系親屬不在該公司前五名股東單位任職； 

七、最近一年內，本人不是為該公司或其附屬企業、或該公司控股股東提

供財務、法律、管理咨詢、技術咨詢等服務的人員； 

八、最近一年內，本人不是在為該公司提供審計、咨詢、評估、法律、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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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本人沒有從該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東或有利害關係的機構和人員取

得額外的、未予披露的其他利益； 

十二、本人不屬於國家公務員或擔任獨立董事不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公

務員法》相關規定； 

十三、本人不是黨的機關、人大機關、政府機關、政協機關、審判機關、

檢察機關等其他列入依照、參照公務員制度管理的機關、單位的現職中央管理幹

部； 

十四、本人不是已經離職和退（離）休後三年內，且擬在與本人原工作業

務直接相關的上市公司任職的中央管理幹部； 

十五、本人不是已經離職和退（離）休後三年內，且擬任獨立董事職務未

按規定獲得本人原所在單位黨組（黨委）及中央紀委、中央組織部同意的中央管

理幹部； 

十六、本人不是已經離職和退（離）休後三年後，且擬任獨立董事職務未

按規定向本人所在單位黨組（黨委）報告並備案的中央管理幹部； 

十七、本人不是已經離職和退（離）休後三年內，且在原任職務管理地區

和業務範圍內外商持股占 25%以上公司內任職的人員； 

十八、本人不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條規定不得擔

任公司董事情形； 

十九、本人已經按照中國證監會《上市公司高級管理人員培訓工作指引》

的規定取得獨立董事資格證書； 

二十、本人符合該公司章程規定的任職條件； 

二十一、本人向擬任職上市公司提供履歷表等相關個人信息真實，準確，

完整。 

包括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在內，本人兼任獨立董事的上市公司數量不超



 16

過 5家，本人未在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連續任職六年以上。 

鄭重聲明：本人完全清楚獨立董事的職責，保證上述聲明真實、準確、完

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漏；否則，本人願意承擔由此引起的法

律責任和接受深圳證券交易所的處分。深圳證券交易所可依據本聲明確認本人的

任職資格和獨立性。本人在擔任該公司獨立董事期間，將遵守中國證監會和深圳

證券交易所發佈的規章、規則等的規定，確保有足夠的時間和精力勤勉盡責地履

行職責，做出獨立判斷，不受公司主要股東、實際控制人或其他與公司存在利害

關係的單位或個人的影響。 

 

聲明人：魏煒 

2009年 5月 8日 

 

 

 
 


